附件1

舟山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印章管理制度

一、总则

1、为保障本协会的合法权益，实现印章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国发〔1999〕25号）等文件规定，结合舟山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和舟山市民间组织促进会对社会组织印章管理工作的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2、本制度适用于协会公文、信函、授权委托书、证件、证书、财务报表、统计报表及对外签署的合同、协议及其他须用印章的文本等。

3、本制度所指印章包括协会印章、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章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印章。

      二、印章的使用范围

1、正式发文；

2、对上级相关机关的请示、报告和建议；

3、联系函件；

4、证明件；

5、财务进出；

6、其它。

三、印章的管理

1、印章由专人负责保管。公章由秘书长保管，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章由会计和出纳分别保管。

2、使用公章需履行登记手续，由经办人填写《用印审批记录单》（附件1），协会秘书长或会长审批同意后方可用印；不符合规定和未经签发的文件、资料、合同等，公章保管人有权拒印。 

3、若因工作需要确须将公章带出，由经办人填写《印章外出使用审批单》（附件2），协会秘书长或会长审批同意后方可带出。公章带出期间，只可将公章用于申请事由，并对公章的使用承担一切责任。 

4、财务人员依日常的权限及常规工作内容自行使用财务印章的无须办理审批程序。协会对外报送的各类业务报表（财务报表、统计报表等）及其他需用财务印章的文本等，须办理用印审批手续。

5、印章的保管人应严格执行印章管理制度，不得私自使用印章，不得外借，不因任何人指示、要求而违规用章。 

6、印章保管人因事、病、休假等原因不在岗时，应指定印章代管人，做好交接工作，以明确责任，落实到人。

7、印章保管人对印章的使用结果负责。

8、印章调换应及时到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四、法律责任

1、任何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本制度规定程序使用印章，不符合本制度规定时，不得擅自使用。

2、对于违反规定使用印章造成后果的追究保管人和责任人的行政或法律责任。

五、附则

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附件1：

用印审批记录单

NO:____________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办理事项
	

	申请使用的印章：
□协会印章；　　□法定代表人印章；

□财务专用章；
	盖章份数
	

	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印章外出使用审批单

NO:____________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办理事项及外出使用原因
	

	外出印章名称：
□协会印章；　　□法定代表人印章；

□财务专用章；
	使用日期
	

	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本印章经审批同意外出使用期间，其保管责任和用印责任均由印章申请人负责。


